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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C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第 一 部 分  

 本人∕我們*(a)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中文姓名) (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b)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及
 (中文姓名) (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c)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中文姓名) (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是根據《消防(裝置承辦商)規例》(第 95A 章)第 3 條的規定註冊的消防裝置承辦商；

及本人(                                ) (                                      )
 (中文姓名) (英文姓氏)              (英文名字)  
(香港身份證號碼：                                )，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第 3 條的規定註冊的認可人士∕結構工程師*。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下聲明： 
 
 關於稱為                                                     (中文店號)

 (                                                            ) (英文店號) 

 位於                                                                        
 (處所地址) 

 的處所，現正申請暫准                                          牌照，申請人是  

                                       (                                   )。
 (申請人中文姓名)                              (申請人英文姓名) 

 消 防 處 處 長 在                    ( 日 ∕ 月 ∕ 年 ) 發 給 該 申 請 人 的 發 牌

條件通知書中列為 C 類條件的所有消防安全規定，已全部遵行。我們已分別於

1                 (日∕月∕年) (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視察日期)及              (日∕月∕年)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視察日期)親自視察該處所，證明確已符合上述條件。 
我們已閱讀上述消防安全規定並明白其內容，而我們明白，本《符合規定證明書》所證

明的所有事項，發牌當局和消防處可再加核實。我們也明白，如我們故意或因疏忽而在

本《符合規定證明書》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我們可能會受法律行動追究及∕或其

他懲處。 

             明                                                            

  現夾附一份∕各份《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 251)。 
 現夾附一份∕各份《樓宇消防裝置圖則》(FSI/314A)、《訂明商業處所 / 指明商業建築

物的消防裝置圖則》(FSI/314B)、《綜合用途建築物 / 住用建築物的樓宇消防裝置圖則》

(FSI/314C)。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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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如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號*)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日∕月∕年)   
    
(b)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如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號*)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日∕月∕年)   
    
(c)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如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號*)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日∕月∕年)   
    
(d)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獲授權代表(如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是公司∕

合夥商號*的僱員∕董事∕合夥人*)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日期 (日∕月∕年)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註冊編號：              註冊屆滿日期：            (日∕月∕年)

 註冊地址：                                                       

 公司∕合夥商號*名稱：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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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適用於食物業牌照申請(由申請人填寫) 
 

 本人茲聲明有關處所內沒有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具。 
 

有關處所內使用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具 
 

  (1) 本人茲聲明有關處所內使用的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具(“該等家具”)符合消防處處

長在           (日∕月∕年)向本人發出的消防安全規定所訂明的標準； 
 
(2) 本人茲保證該等家具均備有相關的發票和測試證明書，以證明符合消防處處長發出的

消防安全規定所訂明的標準； 
 
(3) 如本人未能在消防處查證視察期間出示該等家具的相關發票和測試證明書，本人會向

消防處出示該等家具的相關送貨單#以作為臨時措施，並承諾在消防處進行查證視察日

期起計 8 星期內向消防處提交相關發票和測試證明書，以供核實；以及 
 
(4) 本人茲確認如本人未能按照規定出示相關的送貨單、發票或測試證明書，發牌當局有

權並可全權決定拒絕將暫准牌照批給本人或隨時取消已發給本人的暫准牌照。 
 
 

本人明白並確認發牌當局和消防處有權調查及核實依據本《符合規定證明書》提供及出示

的任何資料、送貨單、發票或測試證明書。本人亦明白並確認，如本人提供或出示任何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資料、送貨單、發票和測試證明書，本人將受發牌當局懲處，包括但不限於被拒絕

批給暫准牌照或即時取消暫准牌照。 
 
 

申請人簽署： 

 
              (         )

  
                    

申請人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簽署∕公司印章 

 
                                        

日期 (日∕月∕年)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 送貨單上必須開列有關的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具並詳列其種類、數量和顏色。 


